
B058

■ 2019年6月12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0036

证券简称

:

华联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42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新增两项临时提案，即《关于增补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关于拟提请豁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提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6月11日（星期二）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6月10日-2019年6月1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11日9:30-11:30，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10日15:00—2019�年6月1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深南中路2008号华联大厦16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董炳根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公司股份总数（股） 1,141,487,712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1,141,487,712

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 125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417,722,45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5946%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 47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388,505,04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0350%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人) 78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29,217,40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596%

（二）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以下统称

“中小股东” )出席会议的情况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 118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35,156,90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799%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 40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5,939,5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5203%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人数(人) 78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29,217,40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596%

(三)�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417,722,454 414,746,744 99.2876% 2,911,010 0.6969% 64,700 0.0155%

中小股东 35,156,908 32,181,198 91.5359% 2,911,010 8.2801% 64,700 0.184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417,722,454 414,647,844 99.2640% 2,971,010 0.7112% 103,600 0.0248%

中小股东 35,156,908 32,082,298 91.2546% 2,971,010 8.4507% 103,600 0.294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417,722,454 414,655,644 99.2658% 2,971,010 0.7112% 95,800 0.0229%

中小股东 35,156,908 32,090,098 91.2768% 2,971,010 8.4507% 95,800 0.2725%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2018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417,722,454 414,672,844 99.2699% 2,915,710 0.6980% 133,900 0.0321%

中小股东 35,156,908 32,107,298 91.3257% 2,915,710 8.2934% 133,900 0.3809%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1)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2018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799,038,736.21元，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79,903,

873.62元后，母公司当年可供股东分配净利润为719,134,862.59元。加上年初留存的未分配利润1,397,466,998.16元（年

初未分配利润扣除当年分配后的余额），截止2018年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2,116,601,860.75元。

（2）以总股本1,141,487,712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6.00元现金(含税)；即共派发现金股利684,892,627.20元。

（3）以总股本1,141,487,712股为基数，每10股送3股红股(含税)；即共送红股342,446,313股。

（4）剩余未分配利润1,089,262,920.55元留存至下一年度。

（5）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417,722,454 417,479,954 99.9419% 108,600 0.0260% 133,900 0.0321%

中小股东 35,156,908 34,914,408 99.3102% 108,600 0.3089% 133,900 0.3809%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417,722,454 402,052,520 96.2487% 15,571,034 3.7276% 98,900 0.0237%

中小股东 35,156,908 19,486,974 55.4286% 15,571,034 44.2901% 98,900 0.2813%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417,722,454 414,390,744 99.2024% 3,079,510 0.7372% 252,200 0.0604%

中小股东 35,156,908 31,825,198 90.5233% 3,079,510 8.7593% 252,200 0.717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关于闲置资金短期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417,722,454 401,046,003 96.0078% 15,722,851 3.7639% 953,600 0.2283%

中小股东 35,156,908 18,480,457 52.5656% 15,722,851 44.7219% 953,600 2.712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关于第九届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选举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及选举结果：

姓名

出席会议股东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选举结果

同意票数

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比例

（%）

同意票数

占有效表决

股 份 总 数 比 例

（%）

丁跃 408,518,502 97.7966% 25,952,956 73.8204% 当选

李云 409,227,466 97.9664% 26,661,920 75.8369% 当选

倪苏俏 409,197,466 97.9592% 26,631,920 75.7516% 当选

苏秦 408,597,466 97.8155% 26,031,920 74.0450% 当选

10.�审议《关于第九届董事会换届的议案》和《关于增补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选举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及选举结果：

姓名

出席会议股东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选举结果

同意票数

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比例

（%）

同意票数

占有效表决

股 份 总 数 比 例

（%）

刘雪亮 409,571,192 98.0486% 27,005,646 76.8146% 当选

黄梦露 409,279,265 97.9788% 26,713,719 75.9843% 当选

王晓梅 409,524,166 98.0374% 26,958,620 76.6809% 当选

11.�审议《关于第九届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表决情况及选举结果：

姓名

出席会议股东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选举结果

同意票数

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比例

（%）

同意票数

占有效表决

股 份 总 数 比 例

（%）

张梅 406,582,003 97.3330% 24,016,457 68.3122% 当选

张文斌 408,677,465 97.8347% 26,111,919 74.2725% 当选

12.�审议《关于第十届董事会和监事会任职人员酬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415,820,654 412,649,644 99.2374% 2,918,810 0.7019% 252,200 0.0607%

中小股东 35,156,908 31,985,898 90.9804% 2,918,810 8.3022% 252,200 0.717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13.�审议《关于聘请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417,722,454 414,036,644 99.1176% 2,959,410 0.7085% 726,400 0.1739%

中小股东 35,156,908 31,471,098 89.5161% 2,959,410 8.4177% 726,400 2.066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14.�审议《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拟提请豁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提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38,593,408 38,038,408 98.5619% 530,000 1.3733% 25,000 0.0648%

中小股东 35,156,908 34,601,908 98.4214% 530,000 1.5075% 25,000 0.0711%

该提案为公司股东华联集团的关联事项，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股东华联集团回避表决。

该项提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作的《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对2018年度出席公司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次数及表决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维护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汇报。

公司对认真履职直到本次股东大会结束的第九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

公司投资者欲了解上述议案的有关情况， 可查阅2019年4月30日、2019年5月31日刊载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第二十次会议决

议公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饶春博、董楚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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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2019年6月11日下午在深圳市深南中路2008号华联大厦16

楼会议室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发出时间为2019年6月3日，会议通知主要以邮件、微信、电话方

式送达、通告。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本次会议由丁跃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事项如下：

一、关于推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以及组建新一届经营班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同日单独公告， 公告编号为：2019-044。

二、关于设立第十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及其人员组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同日单独公告， 公告编号为：2019-045。

上述议案有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19年6月12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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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推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

以及组建新一届经营班子的议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议案经公司2019年6月11日在深圳市深南中路2008号华联大厦16楼会议室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鉴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及经营班子任期届满，且第十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已于2019年6月11日经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需要选举产生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人选以及组建新一届经

营班子。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推举丁跃先生为本届董事会董事长，推举李云女士、倪苏俏女士为本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

经公司董事长丁跃先生提名，聘任李云女士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苏秦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经公司董事长丁跃先生提名，聘任孔庆富先生为本届董事会秘书，聘任沈华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经公司总经理李云女士提名，聘任苏秦先生、陈善民先生、孔庆富先生分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公司本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为三年，自2019年6月12日起至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换届之日为止。

上述人员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的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要求，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及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情况如下:

姓名 持有股票数量(万股)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丁 跃 103.94 0.09%

李 云 83.41 0.07%

倪苏俏 56.30 0.05%

苏 秦 48.57 0.04%

陈善民 51.66 0.04%

孔庆富 51.96 0.04%

上述人员简历如下：

丁跃：男，1958年3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纺织工业部人事劳动司副处长，纺织总会人事劳动部处长，纺

织总会人事劳动部副主任、兼任纺织总会人才交流培训中心主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裁，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本公司董事长、监事会主席等职。 1998年8月至今，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2008年4月至2015年10月，任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01年6月至2004年6月，任本公司董事

长；2004年6月至2013年6月，任本公司监事会召集人；2013年6月至2019年6月，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本公告之日起任本公

司董事长。

李云，女，1965年3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曾任江西财经学院会计系教师、

讲师、副主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计财部业务经理、审计室副主任、主任、副总经济师兼审计室主任，浙江华联杭州湾

创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监事等职。 2008年4月至今，任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3年6月至今，

任本公司董事，2016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

倪苏俏：女，1981年4月出生，大学学历。 曾任职上海申冠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浙江华联杭州湾创业有限公司财

务部，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总裁秘书、办公室业务主管、办公室业务副经理、总裁办业务经理、总裁办副主

任、总裁办主任等职。 2014年1月至今，任杭州华联千岛湖创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苏秦：男，1964年2月出生，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非执业)，曾任深圳华业纺织染有限公司会计，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财务部副经理，本公司主管会计、财务部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 2013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部

经理。

陈善民：男，1964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工程师。 曾任深圳华联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经理、经理，本公司投

资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职。 2002年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华业纺织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孔庆富：男，1967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 曾任职本公司生产技术科、总工程师办公室、企管部，本公司证券部主管、证

券事务代表、证券部经理、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等职。 2001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2016年5月至今，任本公

司副总经理。

沈华，女，1964年10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本公司技术员、质检科科长，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惠同

特种纤维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等职。 2007年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新一届经理班子成员李云、苏秦、陈善民、孔庆富等4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的关于高级管

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要求，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情形。

2.对李云、陈善民、孔庆富、苏秦等4人的提名、聘任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提名方式、聘

任程序合法。

3.同意公司对李云、苏秦、陈善民、孔庆富等4人的聘任。

4.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属于正常的人事变动，为经营班子正常换届。

附：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孔庆富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2008号华联大厦1103室

电话：（0755）83667450� � 83667257� �传真：（0755）83667583

邮政编码：518031� � � � � � � � � � � � �电子信箱：kqf@udcgroup.com

证券事务代表：沈 华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2008号华联大厦1104室

电话：（0755）83667450� � 83667257� �传真：（0755）83667583

邮政编码：518031� � � � � � � � � � �电子信箱：shenh@udcgroup.com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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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第十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及其人员

组成的议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议案经公司2019年6月11日在深圳市深南中路2008号华联大厦16楼会议室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为加强董事会建设，充分发挥外部董事作用，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等四个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如下:

一、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由公司董事会丁跃先生、王晓梅女士、刘雪亮女士、李云女士、苏秦先生等五人组成，战略委员会主任由公

司董事长丁跃先生担任。 本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战略委员会工

作条例》执行。

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由黄梦露女士、王晓梅女士、李云女士等三人组成，提名委员会主任由公司独立董事黄梦露女士担任。 本

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提名委员会工作条例》执行。

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王晓梅女士、刘雪亮女士、倪苏俏女士等三人组成，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由公司独立董事王晓

梅女士担任。 本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条

例》执行。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由刘雪亮女士、王晓梅女士、苏秦先生等三人组成，审计委员会主任由公司独立董事刘雪亮女士担任。 本

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审计委员会工作条例》。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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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6月11日在深圳市深南

中路华联大厦16楼会议室召开，会议材料以电子邮件及书面形式发送给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出席监事3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张梅女士主持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以同意3票、反对0

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一致推举张梅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召集人。

附：张梅女士简历

张梅：女，1975年2月出生，硕士学历,会计师。曾在中国服装总公司财务处工作，历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业

务员、业务副经理、业务经理、财务部副经理，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 2008年10月至今，任华联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2018年1月至今，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委会主席；2019年1月至今，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总裁助理；2009年5月至2019年6月，任本公司董事；本公司公告之日起任本公司监事会召集人。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

2019-072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芳勤女士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2019年6月11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1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10日下午15:00至2019年6月11日下午15:

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裕元工业园精成二路1号福泰厂办公楼4楼8018会议室

5.�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 共37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为4,435,

191,87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4.982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共4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为4,434,461,977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64.971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3人，代表股份729,9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10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共34人，代表股份5,704,700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0.0836%。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4,434,701,3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9%，其中现场投票4,434,461,977

股，网络投票239,400股。

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488,500股。

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2,0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1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018%；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31%；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1%。

表决结果：通过。

2.以特别决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种类和面值

同意4,434,686,4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6%，其中现场投票4,434,461,977

股，网络投票224,500股。

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488,500股。

弃权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16,9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406%；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31%； 弃权16,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62%。

表决结果：通过。

2.02�发行方式

同意4,434,686,4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6%，其中现场投票4,434,461,977

股，网络投票224,500股。

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488,500股。

弃权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16,9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406%；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31%；弃权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62%。

表决结果：通过。

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4,434,686,4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6%，其中现场投票4,434,461,977

股，网络投票224,500股。

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488,500股。

弃权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16,9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406%；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31%；弃权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62%。

表决结果：通过。

2.04发行数量

同意4,434,686,4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6%，其中现场投票4,434,461,977

股，网络投票224,500股。

反对50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503,400股。

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2,0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406%；反对50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43%；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1%。

表决结果：通过。

2.05�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4,434,686,4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6%，其中现场投票4,434,461,977

股，网络投票224,500股。

反对50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503,400股。

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2,0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406%；反对50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43%；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1%。

表决结果：通过。

2.06�限售期

同意4,434,701,3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9%，其中现场投票4,434,461,977

股，网络投票239,400股。

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488,500股。

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2,0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1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018%；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31%；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1%。

表决结果：通过。

2.07�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同意4,434,701,3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9%，其中现场投票4,434,461,977

股，网络投票239,400股。

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488,500股。

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2,0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1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018%；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31%；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1%。

表决结果：通过。

2.08�上市地点

同意4,434,686,4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6%，其中现场投票4,434,461,977

股，网络投票224,500股。

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488,500股。

弃权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16,9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406%；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31%；弃权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62%。

表决结果：通过。

2.09�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4,434,686,4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6%，其中现场投票4,434,461,977

股，网络投票224,500股。

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488,500股。

弃权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16,9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406%；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31%；弃权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62%。

表决结果：通过。

2.10�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4,434,759,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其中现场投票4,434,461,977

股，网络投票298,000股。

反对4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415,000

股。

弃权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16,9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7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291%；反对4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747%；弃权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62%。

表决结果：通过。

3.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4,434,686,4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6%，其中现场投票4,434,461,977

股，网络投票224,500股。

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488,500股。

弃权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16,9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406%；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31%；弃权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62%。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之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4,434,701,3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9%，其中现场投票4,434,461,977

股，网络投票239,400股。

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488,500股。

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2,0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1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018%；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31%；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1%。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4,434,759,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其中现场投票4,434,461,977

股，网络投票298,000股。

反对42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429,900股。

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2,0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7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290%；反对42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359%；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1%。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及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承诺事项的议案》

同意4,434,759,97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 其中现场投票4,434,461,977

股，网络投票298,000股。

反对42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429,900股。

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2,0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7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290%；反对42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359%；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1%。

表决结果：通过。

7.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未来三年（2019年-2021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4,434,759,97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 其中现场投票4,434,461,977

股，网络投票298,000股。

反对4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415,000股。

弃权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16,9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7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290%；反对4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747%；弃权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62%。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4,434,686,47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6%， 其中现场投票4,434,461,977

股，网络投票224,500股。

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488,500股。

弃权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16,9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406%；反对48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31%；弃权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6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相关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

2019-073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和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报非公开发行，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

管措施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最近五年，公司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最近五年内，公司共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的13份问询函，4份关注函，2份监管函；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证监局” ）的1份关注函。

（一）问询函

1.� 2014年5月15日，深交所下发《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4】第 47� 号），

就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个别账户存在异常交易行为进行询问，要求公司做出书面说明。 2014年5月15日，公司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向深交所报送了《对〈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的回复》和《关于广东江粉磁材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自查报告》。

1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5日更名为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 � 2014年6月9日， 深交所下发 《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14】第186号），就年报相关事项进行询问，要求公司做出书面说明。 2014年6月13日，公司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向深交

所报送了《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3.� 2014年8月14日，深交所下发《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问询函》（中小板

问询函【2014】第75号），要求公司就终止发行股份购买浙江五环钛业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进行补充说明。 2014

年8月18日，公司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向深交所报送了《对〈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的问询函〉的回复》和《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4. � 2015年3月23日， 深交所下发 《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15】第14号），就年报相关事项进行询问，要求公司做出书面说明。 2015年3月26日和2015年4月1日，公司根据问询函

的要求分别向深交所报送了《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和《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

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报问询函的补充回复》。

5.� 2015年10月22日，深交所下发《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5】第295�

号），就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个别账户存在异常交易行为进行询问，要求公司做出书面说明。 2015年10月22

日，公司就问询函的要求向深交所报送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的回

复》。

6.� 2015年10月26日，深交所下发《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

许可）【2015】第30号），要求公司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深圳市东方亮彩精密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

资金事项的相关事项进行书面说明。 2015年10月29日，公司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向深交所报送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重组问询函的回函》。

7.� 2017年4月17日，深交所下发《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186� 号），

就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个别账户存在异常交易行为进行询问，要求公司做出书面说明。 2017年4月20日，公司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向深交所报送了《对〈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的回复》。

8.� 2017年4月21日，深交所下发《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201� 号），

就公司披露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前个别投资者账户交易存在异常行为进行询问，要求公司做出书面说明。 2017年4月

26日，公司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向深交所报送了《对〈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的回复》。

9.� 2017年8月2日，深交所下发《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

可）【2017】第40号），要求公司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100%股权的相关事项进行书面说

明。 2017年8月9日，公司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向深交所报送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

10.� 2018年6月12日，深交所下发《关于对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18】第432号），就年报相关事项进行询问，要求公司做出书面说明。2018年6月26日，公司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向深交所

报送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和《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的回复》

（天职业字【2018】8364-7号）。

11.� 2018年8月21日，深交所下发《关于对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635号），

就汪南东股票质押情况及为预付款回收提供担保的情况进行询问，要求公司做出书面说明。 2018年8月23日，公司根据问

询函的要求向深交所报送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函》。

12.� 2018年10月30日，深交所下发《关于对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759

号），就汪南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票质押及股份受限情况进行询问，要求公司做出书面说明。 2018年11月1日，公司根据问

询函的要求向深交所报送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函》。

13.� 2019年5月10日，深交所下发《关于对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19】第121号），就年报相关事项进行询问，要求公司做出书面说明。2019年5月21日，公司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向深交所

报送了《关于对〈关于对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的回复》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关于对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大华核字【2019】004193号）。

二、关注函

1.� 2014年11月12日，深交所下发了《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4】第

178号），对公司控股股东汪南东累计质押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1.43%，资金需求较大表示关注，要求公司确保在资产、

业务、财务等方面严格与控股股东保持独立，防范关联方资金占用等违规行为的发生。

2.� 2015年6月18日，深交所下发了《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5】第

257号），公司与深圳市亚东智盛投资有限公司、江门恒信顺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梁恒恩、刘刚共同出资成立深圳龙

元汇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公司副总经理汪彦为本次对外投资的共同出资方江门恒信顺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刘刚先生、公司董事伍杏媛女士的女婿梁恒恩先生为本次对外投资的共同出资方。

深交所对此表示关注，要求公司按相关规定补充披露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真实意图，并报送相关的书面材料。 2015

年6月19日，公司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向深交所报送了《回复函》。

3.� 2017年10月16日，广东证监局下发了《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广东证监函【2017】

1025号），对公司相关公告存在信息披露不准确、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不规范、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运作不规范问题表示关

注，要求公司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整改，并报送整改报告。 2017年10月23日，公司根据监管关注函的要求向广东证监局报送

了《关于中国证监会广东证监局对公司现场检查的整改报告》。

4.� 2018年7月17日，深交所下发了《关于对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256

号），对公司披露的《关于贸易业务预付款回收风险的提示公告》的内容表示关注，要求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做出

书面说明。 2018年7月23日，公司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向深交所报送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

三、监管函

1.� 2014年8月1日，深交所下发了《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4】第102号），

根据公司披露的《关于补充审批2013年度及2014年上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鹤山市江磁线缆有

限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存在购销交易行为，公司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未及时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根据监管函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同时，公司向

深交所提交了《关于关联交易的整改报告》，保证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 � 2015年8月19日， 深交所下发了《关于对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

【2015】第125号），公司于2014年年度确认一笔金额为2,042万元的营业外收入来源于公司子公司对法国STEELMAG�

SAS公司相关资产收购后的评估增值。 公司仅在201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了业务合并的会计处理，未在知悉业务合并所产

生的营业外收入对公司2014年度业绩产生重要影响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

修订）》的相关规定。 根据监管函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及相关当事人充分重视上述问题，认真学习国家法律、法规、《股票

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吸取教训，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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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会议为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6月11日(星期二)下午3点15分；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11日上午9:30

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10日下午

15:00至2019年6月1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知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本通知列明的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9年6月5日。

7．出席对象：

（1）凡截止2019年6月5日下午3：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法律顾问。

8．会议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28号广州方圆奥克伍德豪景酒店11楼12号会议

室。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人共82人， 代表公司股份464,272,43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50.8767%（截至2019年6月5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923,426,310股，其中公司在2019

年6月5日股权登记日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10,881,972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912,544,338股）。

2、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0名，代表股份389,172,6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的42.647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

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3、网络投票的情况

在本次网络投票期间，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2人，代表股份75,099,82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8.229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

告》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64,270,936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97%；反对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

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100,083,336股，同

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1,500股，反对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 2/3� 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64,265,136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84%；反对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

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100,077,536股，同

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27%，反对7,300股，反对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73%，弃权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64,270,936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97%；反对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

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100,083,336股，同

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1,500股，反对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 2/3� 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韩宇烈律师、卢润姿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会议主持人、与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

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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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6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建设路154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2,619,30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12,306,26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0,313,04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9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1.8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2018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黎晓煜董事长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7人，李鹤鹏董事、谢东钢董事、周泓海董事及

于增彪董事均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4人，张斌监事、杨昆监事均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于丽娜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187,367 91.06712 118,800 0.02625 100 0.00002

H股 40,313,041 8.90661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452,500,408 99.97373 118,800 0.02625 100 0.00002

2、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187,367 91.06712 118,800 0.02625 100 0.00002

H股 40,312,041 8.90639 0 0 1,000 0.00022

普通股合计： 452,499,408 99.97351 118,800 0.2625 1,100 0.00024

3、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计提辞退福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187,367 91.06712 118,800 0.02625 100 0.00002

H股 40,312,041 8.90639 0 0 1,000 0.00022

普通股合计： 452,499,408 99.97351 118,800 0.02625 1,100 0.00024

4、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187,367 91.06712 118,800 0.02625 100 0.00002

H股 40,312,041 8.90639 0 0 1,000 0.00022

普通股合计： 452,499,408 99.97351 118,800 0.02625 1,100 0.00024

5、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187,367 91.06712 118,800 0.02625 100 0.00002

H股 40,312,041 8.90639 0 0 1,000 0.00022

普通股合计： 452,499,408 99.97351 118,800 0.02625 1,100 0.00024

6、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由于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亏损，根据公司《章

程》，公司不进行2018年度利润分配。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187,367 91.06712 118,800 0.02625 100 0.00002

H股 40,312,041 8.90639 0 0 1,000 0.00022

普通股合计： 452,499,408 99.97351 118,800 0.02625 1,100 0.0002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187,367 91.06712 118,800 0.02625 100 0.00002

H股 40,312,041 8.90639 0 0 1,000 0.00022

普通股合计： 452,499,408 99.97351 118,800 0.02625 1,100 0.0002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东方红商贷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187,367 91.06712 118,800 0.02625 100 0.00002

H股 40,312,041 8.90639 0 0 1,000 0.00022

普通股合计： 452,499,408 99.97351 118,800 0.02625 1,100 0.0002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洛阳长兴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一拖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187,367 91.06712 118,800 0.02625 100 0.00002

H股 40,312,041 8.90639 0 0 1,000 0.00022

普通股合计： 452,499,408 99.97351 118,800 0.02625 1,100 0.00024

10、议案名称：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

构，并授权董事会参照2018年度费用标准厘定其酬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187,367 91.06712 118,800 0.02625 100 0.00002

H股 40,312,041 8.90639 0 0 1,000 0.00022

普通股合计： 452,499,408 99.97351 118,800 0.02625 1,100 0.00024

(二)A股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A股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410,690,578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496,789 92.6409 118,800 7.3529 100 0.0062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935,289 99.9893 0 0 100 0.0107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561,500 82.5371 118,800 17.4629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公司关于计提辞退福利

的议案

1,496,

789

92.64091 118,800 7.35290 100 0.00619

4

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议案

1,496,

789

92.64091 118,800 7.35290 100 0.00619

6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由于公司2018年

度经审计净利润为亏

损，根据公司《章程》，

公司不进行2018年度利

润分配。

1,496,

789

92.64091 118,800 7.35290 100 0.00619

7

公关于公司以闲置自有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

1,496,

789

92.64091 118,800 7.35290 100 0.00619

8

关于公司为东方红商贷

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1,496,

789

92.64091 118,800 7.35290 100 0.00619

9

关于公司为洛阳长兴农

业机械有限公司、 一拖

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1,496,

789

92.64091 118,800 7.35290 100 0.00619

10

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

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

及内控审计机构， 并授

权董事会参照2018年度

费用标准厘定其酬金

1,496,

789

92.64091 118,800 7.35290 100 0.0061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2018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10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杰利、沈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2日


